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新建大型公有建築物及活動場所設置無障礙設施諮詢方案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2 年 02 月 1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2年 2月 19日臺北市政府（102）府都建字第 10163687701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 1點；並自 102年 2月 19日實施

（法規內容請參閱附件）


